
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辅导员助理工作暂行规定》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完善我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,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日制在籍研究生中招聘辅导员助理,现制定《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辅导员助理工作暂行规定》。内容如下：

一、招聘条件

1.热爱学生工作；
2.全日制在籍研究生；

3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较高的理论水平；

4.遵纪守法，公道正派，勤恳踏实，形象良好；

5.在研究生或本科学习阶段，有一年以上的学生干部工作经历；

6.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敬业奉献精神；

7.熟悉办公自动化，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及英语听说读写能力；

8.身心健康，有充裕的时间投入工作，能保证每周7-8个半天的工作时间，能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等问题。

二、聘任期限

一年

三、工作职责

辅导员助理是在学生处的指导下，根据我院学生工作要求，协助专职辅导员从事大学生教育、管理与服务的工作人员，是专职辅导员队伍的补充；其基本职责是，独立或协助专职辅导员做好专项工作的推进、协助学工办主任开展相关工作、协助指导班级学生的教育管理与服务工作。具体如下：

1、协助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。在专职辅导员的带领下，组织开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深入关心学生，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，主动向学生处反映。

2、协助开展大学生学风建设及优良学风班创建工作，参与学风建设检查及督导工作。加强与任课教师的联系，引导学生明确发展方向，制定学业规划，拟定实施方案，掌握学习方法，强化学习动力，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，提高学习自觉性和有效性。
3、协助做好学生事务服务管理工作。了解掌握学生事务管理的有关政策和制度，收集学生基本信息，熟悉学生基本情况；协助做好学生入学、毕业、帮困助学、表彰奖励、违纪处理等事务性工作；力所能及地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，引领学生健康成长。

4、协助指导学生组织和各类学生自律组织建设。辅导员助理可担任团组织内的有关职务，协助抓好学生骨干队伍建设；协助指导团委、学生会、学生科协、学生社联、系团学组织认真开展各项活动，加强学生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。

5、探索开展学生公寓管理和社区文化建设。深入学生公寓，了解学生的日常生活状态，分析、掌握公寓内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；协调、处理公寓内发生的各类事件，遇到重大事件及时汇报；引导、督促学生遵守公寓管理规定，养成文明习惯；指导学生积极开展文明宿舍创建和社区文化建设活动。

6、配合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。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常识，协助指导学生正确对待和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，及时上报学生存在的异常情况。
7、认真参加各类培训及工作会议；积极开展学生工作理论探索与研究，每学期进行一次工作总结。

8、完成其他交办的工作任务。

四、选聘程序
1、每年9月学生处向学院上报所需辅导员助理计划，由学院拟定全院辅导员助理招聘计划，成立辅导员助理选聘工作小组，明确相关工作任务。

2、应聘者在导师同意的前提下，自主报名。

3、每年9月，通过笔试、面试、试用等程序组织招聘辅导员助理；10月，组织开展新聘任辅导员助理岗前培训，培训后正式上岗。

五、管理考核

1、辅导员助理的选拔、聘任、培训、工作指导、考核由学生处负责。
 2、笔试、面试通过者，由学生处安排岗位试用，试用期为一个月，试用期满由学生处决定是否录用。

3辅导员助理任职期满并通过相关考核，由学生处出具相关证明。

六、工作待遇

辅导员助理享受以下工作待遇：

1、根据实际工作量发放，1500元/月，按月发放。不满半个月，减半发放。
2、中午提供午餐。
七、其他事项

本规定自2018年9月起执行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学生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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